附件1

编号：          （单位)第      号
泰州市直学校校级干部
个人事项首次报告表
（本表须由本人亲笔填写）
报 告 人                    （签名）
单    位                        
职务（职级）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阅 签 人                    （签名）
阅签日期        年    月    日
泰州市教育局
2022年制
校级干部廉政档案（1-1）
基本情况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
片
（2寸）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    间
	
	

	单位及部门
	
	

	现任职务
	
	职   级
	
	任现职务
时    间
	

	兼任职务
	
	籍  贯
	
	学  历
	

	人员性质
	
	手机号码
	

	岗位职责
	

	岗位廉政
风险点
	

	户籍地址
	

	常住住址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离异□           丧偶□

	主要工作
经    历
	


校级干部廉政档案（1-2）
	近三年
考核结果
	2019年度考核
2020年度考核
2021年度考核

	近三年被谈话、函询、诫勉、问责和受处分情况
	

	近三年
奖惩情况
	

	本人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补贴收入
	合计
（万元/年）
	其中

	
	
	工资（含津补贴）
	奖金
	其他

	
	
	
	
	

	本人兼职及取酬情况
	兼职单位及职务
	年取酬（万元）

	
	
	

	家庭主
要成员
及重要
社会关系
	称  谓
	姓  名
	政治面貌
	出生年月
	单位及职务

	
	
	
	
	
	

	
	
	
	
	
	

	
	
	
	
	
	

	
	
	
	
	
	

	
	
	
	
	
	

	
	
	
	
	
	

	
	
	
	
	
	


校级干部廉政档案（2）
有关事项登记表
	本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房产情况
	详细地址
	购建
时间
	购建
金额
	建筑
面积
	房屋
性质
	使用
情况
	产权人

	
	
	
	
	
	
	
	

	
	
	
	
	
	
	
	

	
	
	
	
	
	
	
	

	
	
	
	
	
	
	
	

	
	
	
	
	
	
	
	

	家庭
购置
汽车
情况
	车牌号码
	所有人
	品牌型号
	购买
时间
	购买
金额

	
	
	
	
	
	

	
	
	
	
	
	

	
	
	
	
	
	

	本人、配偶及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股票、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产品的情况
	合计（万元）
	其  中

	
	
	
	股票（填报前一交易日市值）
	基金（填报前一交易日市值）
	投资性保险（累计投资保费）
	其他金融产品

	
	
	
	
	
	
	
	

	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参与民间投资、集资，购买理财产品的情    况
	合计（万元）
	其中
	

	
	
	
	民间投资
	集资
	购买理财产品

	
	
	
	
	
	
	

	本人、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个人出资
金额（万元）
	出资人
	出资比例

	
	
	
	
	
	
	%

	本人、配偶、共同生活子女民间借贷情况
	出借资金（万元）
	贷入资金（万元）

	
	金额
	年利率
	累计获得收益
	金额
	年利率
	累计支出
利息

	
	
	%
	
	
	%
	


校级干部廉政档案（3）
填 写 说 明
一、表内所列项目，由本人如实填写。

二、初次填报基准日期统一为2022年6月20日（除特殊规定以外）。

三、表内项目本人没有内容填写的，可填“无”。

四、填报日期具体到日，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

五、表内需要填报金额的事项，均以“万元”为单位，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六、房产使用情况分：居住、出租、闲置、其他。

七、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股票（包括股权激励）、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填写填报前一交易日所持股票、基金等市值情况。

八、某一事项内容较多在表格内填写不下时，请另附页填写。

附件2
校级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即时报告表
	报告人
	
	工作单位
	

	职  务
	
	政治面貌
	

	报告事项
	详细报告情况

	事前
报告
事项
	1.本人结婚、再婚情况；
2.本人持有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因私持有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以及因私出国、往来港澳、台湾的情况；
3.子女与外国人、无国籍人、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情况；
4.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的从业情况；
5.本人及直系亲属喜庆事宜办理的情况。
	报告人：
      年  月  日

	事后
报告
事项
	1.本人离婚、丧偶情况；
2.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或者虽未移居国（境）外，但连续在国（境）外工作、生活一年以上的情况；
3.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被追究刑事和党政纪责任的情况；
4.直系亲属丧事办理的情况；
5.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涉及重大民事纠纷的情况；
6.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遭受重大意外伤害或身患重大疾病的情况；
7.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为所有权人或共有人的房产变更情况；
8.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情况，包括投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
9.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国（境）外的存款和投资情况；
10.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民间借贷情况；
11.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购买大宗物件情况。
	

	本人认为需要报告的事项
	
	

	阅签
意见
	             阅签人：                         年  月  日


    说明：1.请在需要报告的事项前序号上画“○”，并在“详细报告情况”栏里详细填报，填报要素与年度报告表填报内容一致，便于组织查核；2.本报告由报告人填写，不够另附；3.此表格在事前或事后15天内上报至市教育局。 

附件3
校级干部廉政档案更新完善情况汇总表
单位：
	序号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级）
	廉政档案编号
	身份证号码
	备注

	
	
	
	
	学校暂不编号
	
	

	
	
	
	
	
	
	

	
	
	
	
	
	
	

	
	
	
	
	
	
	

	
	
	
	
	
	
	

	
	
	
	
	
	
	

	
	
	
	
	
	
	

	
	
	
	
	
	
	


7

